
致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聯席就社區發展政策及服務之意見書 
  

引言 
 

本港推行社區發展服務已超逾 40 年，服務弱勢社群，包括舊區及鄉郊居民、

低收入家庭、露宿者等。民政局於 2005 年訂立「社區發展政策聲明」，清楚訂明

了社區發展的目標，資源策劃、與業界溝通及檢討的機制。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聯席(下稱「聯席」)為一群從事「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

的社工自發組成的工作聯席。聯席本身認同及支持社區發展政策，但有見社區發

展政策相關的機制未有切實執行，而聯席成員於前線服務及調查中，發現寮屋區

弱勢社群的需要有增無減，然而他們卻未能獲得足夠的支援，反映政策目標未能

得到落實，弱勢社群求助無援。聯席現要求政府全面檢討政策的執行機制，增撥

資源成立專項的社區服務隊，解決弱勢社群(包括寮屋劏房戶)的需要。 

 
寮屋劏房住屋狀況問卷調查結果 

聯席於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進行調查，訪問共 97 戶，發現寮

屋劏房、貨櫃屋住戶面對嚴峻困境，卻得不到服務支援，具體情況包括： 
 居住面積狹小：寮屋劏房戶人均居住面積僅約 63 平方呎的，面積中位

數均遠低於全港中位數，居住環境等同或小於囚室或囚房。 
 租金負擔沉重：超過八成寮屋區租戶之租金與收入比率已超逾全港中位

數，連同交通、維修費用、業主自訂之水電費用，租戶收入積蓄被蠶食。 
 社區及居住環境惡劣：租戶常遇到「環境衛生」、「渠道/水浸問題」及

「對外交通」等社區環境問題，與及單位的「衛生情況」、「漏水、滲水、

水浸」、與及「屋內環境/空間」的問題，為租戶帶來的心理及財政負擔。 
 寮屋劏房成為「貧困港人最後的居所」：寮屋租戶為低收入的家庭，被

主流租務市場排拒，只能選擇寮屋劏房，成為除露宿以外的唯一選擇。 
 寮屋租戶社區支援薄弱：大部分租戶在遇上居住、家庭、經濟問題時均

選擇「自己處理」，主流社會服務未能有效支援居住寮屋區的租戶。 
 資訊不足手續繁複，經濟援助未能惠及：三成半至四成半的租戶表示因

為不知道資訊、手續繁複，因而未能申請關愛基金 N 無津貼及低津。 
 

 民政局的「社區發展政策聲明」，訂明政策的目標是「解決弱勢群體的需要」，

但以上的調查卻反映政策未有得到落實，弱勢社群未有得到協助，更遑論「與現

有社會服務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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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要求 
 
調查發現鄉郊寮屋劏房等不適切住所租戶出現孤立無援、鄰里及服務支援不足的

情況，成為對當局宣稱「實行」社區發展政策的的一大諷刺，「只聞樓梯響，不

見人下來」。 
現時民政事務局轄下的「鄰里互助計劃」的服務對象僅限於新來港家庭及少數族

裔，局方長期拒絕按政策聲明召開「非政府機構社區發展論壇」，令業界無法與

政府就社區的關注和服務需求等議題作出交流和諮詢。 
故此，聯席就社區發展政策，有以下具體要求： 
 
1. 增撥資源成立專責鄉郊或寮屋社區社工隊 
民政局的「鄰里互助計劃」已難以回應實際上以本地家庭為主的寮屋劏房等不適

切住所居民群體的需要，聯席要求民政事務局正視鄉郊及寮屋社區的需要，增撥

額外資源，於各區設立專責、地區為本的鄉郊或寮屋社區社工隊。由於地理上和

交通上的限制，有關居民亦不容易「出城」尋找主流社會服務，聯席認為應在未

有設立鄰里層面社區發展計劃隊伍的偏遠鄉郊及寮屋區設立社工隊，協助居民處

理生活和社區上的需要，並讓非政府組織於社區擔當「中間人」角色，與包括寮

屋劏房等不適切住所租戶在內的眾多區內居民建立關係，協助居民建立互助的社

區網絡，確保社區有足夠支援，讓弱勢的家庭避免孤立。 
聯席亦在此強調，單單以選取「功能群體」作為服務對象的模式，難以支援零散

居住於全港廣泛鄉郊及寮屋區的劏房等不適切住所居民，支援工作必需以地域性

社區為本，連結同區的鄉郊及寮屋原住居民、居民組織及其他重要持分者，實踐

真正的「鄰里互助支援」之效，落實「社區發展政策」有關「培養社區內的互助

精神」、「解決弱勢群體的需要」、「提高社區凝聚力及和諧」的目標。 

 
2. 檢討社區發展政策實際執行狀況，落實與業界溝通及檢討之機制 
民政局本身已訂立具體的「社區發展政策聲明」，惟實際執行過程令人失望，讓

政策淪為一紙空文。自 2007 年起，民政局經常因各類原因，包括「沒有開會需

要」、「沒有議程」，拒絕定期召開非政府機構社區發展論壇，違反自訂的政策機

制，並閉門造車，僅處理狹窄範疇的議題，未再投放足夠資源回應實際社區需要。 
聯席要求民政局往後切實執行溝通及檢討機制，按照政策聲明，每季召開非政府

機構社區發展論壇，並交代具體論壇日程，以確保社區發展服務的整體規劃和資

源管理、新服務的發展和方向、現有服務的改善、社區的關注和服務需求等議題

能之恆常交流和諮詢能切實進行，並調配額外資源回應新服務的需求，實踐社區

發展的目標。 
 

 


